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文件
宁大食党发〔2023〕14 号

关于印发《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职工党支
部“三会一课”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党支部，各部门：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职工党支部“三会一课”制

度（试行）》已经2023年第11次学院党总支会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职工党支部“三会一课”制

度（试行）

中共宁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2023年10月30日



附件：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职工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基层党建工作，提高党支部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上级

党组织的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教职工党支部“三

会一课”制度。

第一条 党支部要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

党小组会，上好党课。

第二条 党员大会是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的会议，一般

每月召开一次，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会议次数。

第三条 党员大会的主要内容

（一）传达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

决议、指示，研究决定本单位贯彻落实的计划和措施。

（二）对支委会的工作进行审查和监督，听取和审查支

委会工作报告、总结并讨论通过。

（三）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联系实际，讨论决定工

作中的重要事项。

（四）讨论接收新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事宜。

（五）评选并向上级党组织推荐先进，对犯有错误的党

员、不合格党员，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六）选举支部委员会和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讨论罢免、撤换不称职的支部委员会委员和出席上级党员代



表大会的代表。

（七）讨论上级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和支部委员会提交的

其他事项。

第四条 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也可根

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

第五条 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内容

（一）讨论制定党支部工作计划、总结，研究部署重要

活动等。

（二）研讨并开展本单位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

员教育管理。

（三）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决定。

（四）研究党员发展工作。

（五）研究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完成本单位

教学、科研、管理、生产、服务等各项任务的事宜。

（六）研究对党员的奖惩。

（七）研究加强党支部委员会自身建设的事宜。

（八）讨论其他相关内容。

第六条 党小组会是党员组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

般每月召开一次。党员人数较少或未划分党小组的支部，也

可采取支部大会的形式。

第七条 党小组会的内容

（一）组织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学习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决定。

（二）研究如何贯彻执行党支部决议和决定，制订完成

各项任务的措施。

（三）听取党员关于思想、学习和生活的汇报，有针对

性地做好党员的思想工作。

（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党员发扬成绩、克服

缺点、纠正错误，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五）根据党支部的部署，向党员分配布置工作。

第八条 党课是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知识和基本经验等方面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是党支部

活动的重要内容。党课教育一般每学期进行一次，党员应全

部参加；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也可以吸收他们听党课，

进行有计划的培养。

第九条 党课教育的内容

（一）结合中心工作对党员进行形势政策教育。

（二）对党员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三）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知识

和基本经验的教育。

第十条 本规定由学院党总支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